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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可能面临技术风险、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详见“七、

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惠博普”）拟使用自有资金11,924.52万元收购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潍

坊凯特工业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凯特”或“目标公司”）8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该公司33.123%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收

购完成后，公司对潍坊凯特的持股比例由51%增加至84.123%。 

由于公司副总经理金岗先生是潍坊凯特的自然人股东之一，本次收购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收购公司与金岗先生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969.6万元。 

公司于2015年7月2日与潍坊凯特8名自然人股东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的

签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即为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暨关联交易属于董

事会审批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7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上

述议案之前，公司独立董事已向董事会出具事前认可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定价基础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对方（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方”）为潍坊凯特8名自然人

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1 冯明忠 男 中国 37070219730111XXXX  

2 任文浩 男 中国 37070219561108XXXX  

3 金岗 男 中国 37070219610327XXXX  

4 张宝华 男 中国 37070219610629XXXX 

5 王本龙 男 中国 23010319700418XXXX  

6 刘旭涛 男 中国 42242719740924XXXX 

7 李南陵 男 中国 11010119621028XXXX 

8 林博 男 中国 37070219720214XXXX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金岗先生：中国国籍，1961年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至1999年在

中油燃料油公司工作；2000年至2014年在北京中加诚信管道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担任总经理等职；2013年3月起担任潍坊凯特工业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截至公告日，金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上述8名自然人股东中除金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外，其他转让方及

其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潍坊凯特工业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设立日期： 1995年2月11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松 

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700018038267 

住    所： 潍城区北宫街北路3号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集成、维护及配件

销售；工业及办公自动化领域的技术开发、咨询、转

让、服务；工业自动化工程；消防工程、安防工程的

设计与施工及产品维修；机电设备施工安装；通讯工

程施工；销售办公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以上范围

需资质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开展经营）。 

（二）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交易前潍坊凯特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惠博普 10,200,000 51.00% 

2 冯明忠 3,537,800 17.689% 

3 任文浩 1,587,600 7.938% 

4 金  岗 1,372,000 6.86% 

5 张宝华 1,372,000 6.86% 

6 王本龙 637,000 3.185% 

7 刘旭涛 490,000 2.45% 

8 李南陵 490,000 2.45% 

9 林  博 313,600 1.568% 

10 合计 20,000,000 100.00%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为冯明忠等8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潍坊凯特33.123%股

权，具体收购标的为：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 标的股权（元） 转让比例 

1 冯明忠 1,990,400 9.952% 

2 任文浩 1,309,800 6.549% 

3 金  岗 1,094,200 5.471%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 标的股权（元） 转让比例 

4 张宝华 760,800 3.804% 

5 王本龙 359,200 1.796% 

6 刘旭涛 440,000 2.200% 

7 李南陵 440,000 2.200% 

8 林  博 230,200 1.151% 

9 合计 6,624,600 33.123% 

冯明忠等8个股东保证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收购后潍坊凯特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惠博普 16,824,600 84.123% 

2 冯明忠 1,547,400     7.737% 

3 任文浩 277,800     1.389% 

4 金  岗 277,800     1.389% 

5 张宝华 611,200     3.056% 

6 王本龙 277,800     1.389% 

7 刘旭涛 50,000     0.250% 

8 李南陵 50,000     0.250% 

9 林  博 83,400     0.417% 

10 合计 20,000,0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潍坊凯特2013年、2014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以及截至2015年5月31日

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89,224,310.56 132,476,290.96 106,596,944.27 

负债总额 31,907,476.73 43,962,562.22 10,440,980.17 

净资产 57,316,833.83 88,513,728.74 96,155,964.10 



项目名称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1-5月 

营业收入 98,177,576.25 118,511,507.97 51,760,507.18 

营业利润 27,724,704.41 40,400,335.08 13,981,516.91 

净利润 21,940,686.30 33,184,795.82 10,553,299.46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5年7月2日与冯明忠等8名自然人股东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的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方：冯明忠等8个自然人股东，具体见本公告“二、交易对方及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二）协议标的：潍坊凯特33.123%股权。 

（三）受让方：惠博普。 

（四）成交金额：经各方协商，公司以人民币119,245,200元收购转让方所持

有的潍坊凯特33.123%的股权。 

（五）支付方式 

本次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分期支付。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将支付本次转让价款的51%，共计60,815,052元人民币（含全部个人所得税

等相关税费）。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的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本次转让

价款剩余部分，共计58,430,148元人民币。 

（六）交割 

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税务主管机关提交纳税申请，在取得

完税凭证后的5日内向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完整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受

让方将依照协议的规定支付价款。 

本次收购涉及的各项税费，由各方依法承担。转让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等

相关税费由受让方依法代扣代缴。 

（七）交割后主要承诺 

转让方为目标公司股东期间，除在受让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含目标公司）任

职外，不会经营或与他人合资和/或合作经营/或实际控制与目标公司相同和/或相

近似业务，转让方不会受聘于与目标公司有竞争关系或与目标公司业务相同和/

或相近似的第三方。 



（八）违约行为与救济 

各方应遵守本协议项下约定，若一方未能按时履行义务，每迟延一天，违约

方应根据股权转让价款，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向另一方支付迟延履行的违约

金（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0%）。违约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

金不免除其继续履行的义务。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另一方遭受的损失，违约方

仍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除本条已经特别约定的违约情形及其救济之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应

按照法律法规或本协议（包括其附件）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救济是累积的，任何一方行使某一项权利和/或某一项

救济并不排斥该方行使根据法律和本协议规定可以享有的其他权利或救济。 

五、定价依据 

潍坊凯特主要从事长输管线、大型油库，城市配气等储运设施的自动化系统

工程设计、施工、现场仪表安装、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道自动化系统维护，以及

油气管道计算机模拟等专用软件开发等。该公司进入油气行业自动化领域较早，

在自动化工程设计、实施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资质体系，具备领先的技术优势和

卓越的品牌优势。近几年潍坊凯特的业绩维持高速增长，2012年至2014年的净利

润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150%。 

    公司综合考虑在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天然气管道的发展前景，潍

坊凯特在油气行业自动化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对潍坊凯特未来的发展预期，结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布局，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潍坊凯特出具的2014年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为依据，按照近11倍的市

盈率进行整体估值，经各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目标公司整

体估值合计为人民币36,000万元，其中33.123%股权价值总计为人民币11,924.52

万元。 

六、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2015年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截至2014年底，

中国已建成油气管道总里程10.34万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6.3万公里。作为低碳

清洁能源，天然气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日益看好，受大气污染防治方案及环保



政策出台的影响，天然气需求将日益加大。由于天然气产业运行对管网的依赖程

度更高，因此天然气管网建设速度必然大幅加快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

求，这将为油气管道自动化工程及服务业务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另外，油田生产管理信息化是油田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大石油公

司也将油田生产管理信息化列入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在油田信息化建

设方面市场空间巨大。潍坊凯特在油田信息化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

作，也已形成了产品并获得市场认可。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油气行业工业自动化工程业务的综合

实力，有利于加快公司油气田及油气管道数字化、信息化业务的拓展步伐，有利

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发挥双方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风险提示 

（一）技术风险 

由于潍坊凯特进入行业较早，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及专利，在行业中占有一

定地位。若该公司无法准确预测行业发展趋势，不能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将面临

一定的技术风险，并将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利用上市公司平台，

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广泛吸纳和保留优秀技术人才，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二）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潍坊凯特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是保持和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该公司拥有一批具有经验的高、中级技术人员，从事仪表电气自动化、计算机工

程、电子工程、油气储运等专业。收购后可能面临的核心人员流失问题，是公司

需要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了防范核心人员流失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

通过加强沟通与交流，使潍坊凯特核心人员认同公司的企业价值观，提高凝聚力；

2、对潍坊凯特核心人员建立长期激励机制；3、要求潍坊凯特核心人员与公司签

订长期劳动合同，从而有效避免核心人才流失。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金岗先生与本公司之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元，本次收购

金岗先生与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969.6万元。 



九、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平合理，并且本次收购

有利于提升公司油气行业工业自动化工程业务的综合实力，有利于加快公司油气

田及油气管道数字化、信息化业务的拓展步伐，有利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发挥

双方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潍坊凯特的少数股东中除金岗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外，其他转让方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因关联方

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董事会决策的范围，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潍坊凯特

工业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33.123%股权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

升公司油气行业工业自动化工程业务的综合实力，有利于加快公司油气田及油气

管道数字化、信息化业务的拓展步伐，有利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发挥双方的协

同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该项关联交易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议案、决议等资料；

核查了独立董事意见、潍坊凯特审计报告及工商档案等相关资料；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此次交易定价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潍坊凯特出具的

2013 年、2014 年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为依据，综合考虑潍坊凯特在油气行

业自动化领域的技术优势，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布局，经各方协商后确定；公司

对关联方及非关联交易方的定价情况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2、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3、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石油化工领域工业自动化工程业务的综合实

力，有利于加快公司油气田及油气管道数字化、信息化业务的拓展步伐，有利于

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发挥双方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5、潍坊凯特工业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 

6、《关于潍坊凯特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二）股权结构



